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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_E5_9C_B0_c51_645769.htm 本节内容主要为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分别讲述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背景资料及主要条文

。 1、背景资料： 1994年6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156号发布，根据2005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主要条文

： 第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设

立、变更、终止，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公司登记。 第四条 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下级公司登记机关在上级

公司登记机关的领导下开展公司登记工作。公司登记机关依

法履行职责，不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主管全国的公司登记工作。 第六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

责下列公司的登记：（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有50%以上股

份的公司；（二）外商投资的公司；（三）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应当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登记的公司；（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应当由其登

记的其他公司。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一）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公司以及

该公司投资设立并持有50%以上股份的公司；（二）省、自

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由其登记的自然人投资设

立的公司；（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的规

定，应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公司



；（四）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授权登记的其他公司。 第八

条 设区的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的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一）本条例第

六条和第七条所列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二）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登记

的公司。前款规定的具体登记管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规定。但是，其中的股份有限公司由设区的市

（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登记。 第十一条 公司名称应当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公司只能使用一个名称。经公司登记机

关核准登记的公司名称受法律保护。 第十二条 公司的住所是

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的住

所只能有一个。公司的住所应当在其公司登记机关辖区内。 

第十三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应当以人民币表示，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股东的出资方式应

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

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

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股东不

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

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第十六条 公司类型包括有限责任公

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

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 第

十七条 设立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第十九条 预先核准

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

，不得用于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转让。 第二十一条 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应当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以



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应当于创立大会结束后30日

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第二十五条 依法设立的公

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营业

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凭公司登记机关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申请纳税

登记。 第二十八条 公司变更名称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

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第三十条 公司变更法定

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

变更登记。 第三十六条 公司登记事项变更涉及分公司登记事

项变更的，应当自公司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申请分公司变

更登记。 第三十九条 因合并、分立而存续的公司，其登记事

项发生变化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

公司，应当申请注销登记；因合并、分立而新设立的公司，

应当申请设立登记。 公司合并、分立的，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后申请登记，提交合并协议和合并、分立决议或者决

定以及公司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合并、分立公告的有关证明和

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合并、分立必须报经批准的，还应当提交

有关批准文件。 第四十二条 公司解散，依法应当清算的，清

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将清算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

名单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清算组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一）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二）公

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

由出现，但公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的除外；（三）股

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者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外



商投资的公司董事会决议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第四十六条 分公

司是指公司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分公

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第四十八条 公司设立分公司的，应

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分公司所在地的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登记；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有

关部门批准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登记。 第五十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作出准予公司名称预先核

准决定的，应当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作出准

予公司设立登记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自决定之日起10日内，领取营业执照；作出准

予公司变更登记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告知申请人自决定之日起10日内，换发营业执照；作出准

予公司注销登记决定的，应当出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收缴营业执照。 第五十六条 公司办理设立登记、变更登记

，应当按照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缴纳登记费。 领取《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的，设立登记费按注册资本总额的0.8‰缴纳；

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元的，超过部分按0.4‰缴纳；注册资本

超过1亿元的，超过部分不再缴纳。 领取《营业执照》的，

设立登记费为300元。 变更登记事项的，变更登记费为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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